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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通部與內政部警政署正積極研用「科技執法」，以提高執法效率與節省

警力，試舉例說明科技執法的應用。（25 分）

二、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必須就當事人之「路權」加以研判，請說明汽車

行經交叉路口之路權優先次序如何規範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試述下列高快速公路名詞之意涵：（每小題 5 分，共 25 分）

減速車道

輔助車道

高乘載車道

交流道

匝道

四、交通執法單位每年接受督考的績效指標，最常用的即是轄區內事故件

數、事故死亡人數、事故受傷人數等，惟前述數字具有極高的隨機性，

且因受督考單位轄區範圍大小（土地面積、人口數、車輛數等）而有特

定影響。試說明如何規劃設計，可以比較公平有效地設定交通執法單位

的績效指標，以達到促進交通安全的目標？（25 分）


